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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分类：A类

是否公开：公开

临 沧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临财函〔2022〕4 号

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临沧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56 号建议的答复

罗厉利、王国琴 2 位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统计服务列入市级

财政预算的建议》（第 56 号），已交由我们办理，经与市统计局

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政府购买服务改革的主要政策依据

2012 年 12 月，市委办公室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临

沧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岗位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意见（试

行）》（临办发〔2012〕124 号），明确由机构编制部门负责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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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购买服务岗位及人员限额，人社部门负责核定工资标准，财

政部门负责核拨经费。目前，机构编制部门已停止办理机关事业

单位政府购买服务岗位及人员限额核定工作，不再执行该文件。

2016 年 8 月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临沧市政府向社

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意见》（临政办发〔2016〕120 号）和政府

购买服务指导目录，对政府购买主体、承接主体、购买内容、操

作流程、项目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全面规范和要求。2020 年 10

月，市财政局根据省财政厅相关文件精神，对原购买服务目录进

一步调整完善，印发了《临沧市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》（临

财综发〔2020〕38 号）文件。《实施意见》明确了各级党政机关

及其直属机构、人大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、社会团体等机关和

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作为政府购买服务主体；依法在民

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，按照事业

单位分类改革划入公益二类或转为企业的事业单位，依法在工商

行政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、机构等社会力量作为

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主体；操作流程为编制购买计划、公示购买信

息、确定购买方式、签订购买合同和合同验收结算共 5 个步骤进

行。《指导性目录》涵盖基本公共服务、社会事务性服务、行业

管理与协调性服务、技术性服务、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事项、其

他适宜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服务事项共 6 类 68款 395 项事项。

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以来，一是通过引入社会服务力量参与政

府事务性管理服务，全市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弥补了自身管理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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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缺失，提升了管理业务水平，使项目得以优质高效完成。二

是通过控制机关、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增长，节约

了财政资金，逐步实现了财政资金由“花钱养人”向“花钱办事”

转变，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三是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，提

高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，公共服务市场化、专业化、高效化和社

会化供给机制不断健全完善。

二、2022年市本级财力状况

2022 年，市本级财力预计 35 亿元，但实际可明确形成财力

的收入来源仅有 19.82 亿元，其余 15.18 亿元的财力无对应来源，

只能通过调入资金等方式解决，但调入资金属于不可预见收入，

将会成为年终收支难以平衡的隐患。全年工资性支出预计需

15.49 亿元，全年工资性支出占比高达 78.15%，市本级在保工资

性支出后，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实际可支配财力仅剩 4.33 亿元，

但偿债、乡村振兴、重点项目等全市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事

业等各个领域发展都需要财政统筹兼顾、综合协调。市本级支出

预算安排项目支出、预备费等 19.51亿元，市本级在编制年初预

算时已经存在实际财力缺口 15.18 亿元。目前，市本级财力状况

捉襟见肘，非常困难，已无力再保障其他新增支出需求。

三、解决基层统计人员工作补贴经费的工作建议

通过调研，目前，全市有行政村（社区）、农场统计人员 946

人，承担着大量基层业务报表数据统计工作。在用统计人员中，

除个别农场由管委会干部职工兼任之外，其他大多由各村（社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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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选聘，由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统一管理，均未按政府购买

服务规定程序通过向第三方购买服务事项来安排使用。为解决基

层统计人员工作补贴所需经费，现结合政府购买服务现行政策和

市本级财力状况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（一）落实政策规定

按照《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的意

见》（国统字〔2021〕85 号）第一章“坚持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

的统计管理体制”和第四章第十一条“省、市、县地方人民政府

统计机构应当推动本级或下级人民政府严格按照《统计法》规定

将统计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，加大统计资源向基层倾

斜力度，综合考虑财力情况、物价水平和工作实际，做好对村居

（社区）聘用的专（兼）职统计人员以及各类普查、专项调查等

聘用的普查员、普查指导员和辅助调查员劳动报酬的经费保障工

作”；以及《中共临沧市委 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时代高质

量统计工作的意见》（临发〔2022〕7 号）第二章第三条“建立

社区、村（居）委会统计协管员制度，并给予适当劳动报酬”和

第九章第二十四条“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对统计工作的支持力度，

加强对统计干部的选拨培养，统筹落实经费保障工作任务，强化

项目资金绩效管理，将统计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

保障”等相关规定，结合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，以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，由各县（区）筹措安排资金，进一步优化

支出结构，将社区、村（居）委会统计人员工作补贴所需经费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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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县级财政预算安排，全力保障基层统计人员待遇，切实解决其

后顾之忧，确保工作正常开展。

（二）规范购买程序

根据《临沧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意见》（临政办

发〔2016〕120 号）规定，遵循“先有预算、后购买服务”的原

则，由各县（区）统计局统一作为购买主体，对照《临沧市政府

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》确定购买事项，并编制年度购买服务项目

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后，依据规范的购买操作流程，结

合政府采购的条件要求，选定承接主体（社会组织、企业等社会

力量），组织开展购买服务项目工作；同时，按照购买合同签订

的条款和要求，加强对承接主体履行服务义务及服务标准的实施

情况进行全程监督，保证服务的数量、质量和效果，切实提升统

计工作水平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理解，对基层统计工作

的重视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

议。

2022 年 7 月 27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纪光红 21478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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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28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